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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问询函【2016】第 498 号 

 

 

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年11月11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，天津汇泽丰企业管理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汇泽丰”）与福建浔兴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浔兴集团”）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根据上述协议，汇泽丰

以现金25亿元收购浔兴集团持有的你公司25%股权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

汇泽丰将成为你公司第一大股东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王立军。

2016年11月15日，汇泽丰披露了《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

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对如下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收购人汇泽丰成立于2016年9月8日，王立军持有其99.9%的股

权。截至2016年9月30日，10亿元注册资本尚未缴纳，资金、负债总

额均为零，净资产为-4,520元。请说明在汇泽丰注册资本未实际缴纳

的情况下，原控股股东浔兴集团转让控你公司控制权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补充披露汇泽丰注册资本的缴纳安排、资金来源情况，分析汇泽丰的

资金实力、付款能力，以及如果汇泽丰注册资本未能如期缴纳是否对

本次收购构成实质性障碍，并请充分提示本次收购的资金风险。同时，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发表专业意见。 

2、本次汇泽丰收购浔兴集团股权的资金提供方为嘉兴祺佑投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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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祺佑投资”），祺佑投资成立于2016

年10月，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、投资管理，出资额25.01亿元，其中

汇泽丰以有限合伙人出资10亿元，持有39.98%的份额 。2016年11月

14日，汇泽丰与祺佑投资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开平支行

签订《一般委托贷款合同》，该笔贷款作为本次收购资金的主要来源。

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发表专业意见： 

（1）上述委托贷款合同中贷款金额、期限、利率、担保、违约责

任承担等主要内容； 

（2）祺佑投资各合伙人应认缴和实际缴付出资额、截至2016年10

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、合伙协议的主要条款、各合伙人出资额的资金

来源、该资金来源中是否包含结构化产品以及如果祺佑投资未能如期

提供贷款是否对本次收购构成实质性障碍，并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3、汇泽丰与祺佑投资是否存在其他资金、股权（权益）安排，

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发表专业意见。 

4、请结合汇泽丰及其实际控制人王立军对外投资、主要业务和

财务情况，合理分析本次控制权变更后可能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状况的

影响。 

5、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6 年 11 月 23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

外披露，同时抄报福建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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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6 年 11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